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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为提高万得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万得”）指数编制及修订的科学性、专业性，

保证对外发布指数的质量及市场适应能力，万得设立指数评审委员会（以下简称“评审委员

会”）,并制定本章程。 

1.2 评审委员会是万得指数评审机构，主要职责：负责指数编制方案以及指数管理过程中涉及的产

品、数据、方案的评审工作。 

1.3 万得负责评审委员会的设立、组织、运作及日常事务的开展。 

2.1 评审委员会设委员 5 名，包括主席委员和副主席委员各一名。候选委员通过内部推荐、自荐等

方式产生，也可外部聘任行业专家，经万得同意后聘任。 

2.2 万得可根据指数业务发展需要及相关章程，调整评审委员会的委员人数和人员构成。 

2.3 评审委员会原则上每届任期三年，委员可连任。万得视业务发展需要，可调整每届任期年限及

连任限制。 

2.4 评审委员会委员应当符合下列条件： 

1、 应具备与指数编制、金融市场、产品评审等相关领域的丰富经验和专业知识，能对具体项目

提出独立、科学、客观的评审意见 

2、 严格遵守国家法律、行政法规及万得相关业务规则； 

3、 在相关领域具备丰富专业知识，能提供专业评审意见； 

4、 愿意并能认真履行评审委员会职责； 

5、 万得认为需要符合的其他条件。 

2.5 评审委员会委员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万得可以予以解聘： 

1、 不符合本章程 2.4 之规定； 

2、 存在利用委员身份谋取不正当利益等违规行为； 

3、 未按照万得的相关规定勤勉履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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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本人提出辞职申请； 

5、 本人从万得离职 

6、 万得认为不适合担任评审委员会委员的其他情形。 

2.6 委员被解聘后，万得可根据业务需要，选聘新委员。 

3.1 评审委员会在指数立项阶段对以下事项提供评审意见： 

1、 指数的研究价值； 

2、 指数编制的可行性； 

3、 指数产品化的市场前景； 

4、 指数可能存在的法律风险； 

5、 万得认为需要评审的其他事项。 

3.2 立项评审意见可包括是否立项、是否需补充材料、是否需听取专家意见等结论。 

3.3 在指数发布前，评审委员会对以下事项提供评审意见： 

1、 指数编制方案及其修订的合理性； 

2、 指数的代表性、可投资性、稳定性及客观性； 

3、 指数可能存在的法律风险； 

4、 指数开发的可行性； 

5、 指数产品化的市场前景； 

6、 万得认为需要评审的其他事项。 

3.4 评审委员会委员应遵守以下规定： 

1、 保证有足够时间和精力参与工作，确保评审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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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独立、客观、公正地履行职责； 

3、 与被评审指数存在直接利害关系的，应主动说明并回避； 

4、 不得利用委员身份谋取不正当利益； 

5、 保守评审工作中获取的内幕信息，不得泄露评审程序、会议内容或未公开资料； 

6、 遵守与履行职责相关的其他规定。 

7、 评审意见以书面流程或会议纪要形式归档。 

3.5 评审委员会原则上在指数立项或编制方案需评审时召开，会议形式可为现场或视频、通讯等非

现场方式。万得授权人员可就特定指数通过邮件、流程或书面方式提交评审意见。 

3.6 评审会议召开前，项目负责人应将相关资料提交评审委员。委员应认真研究。 

3.7 每次评审会议需获得超半数委员同意，方可对指数立项或编制方案出具独立、客观、公正的评

审意见。 

3.8 评审委员会主席委员根据评审意见签署同意意见并形成最终决议，督促研发团队落实。主席委

员缺席时，由副主席委员代为签署。 

3.9 万得指数负责评审委员会的日常联络工作，组织会议，记录、整理并保管会议纪要，会议纪要

保存期限不少于五年。 

3.10 本章程由万得指数制定并解释，经万得审议通过后生效，修订时亦同。 


